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

第四次IP位址代理發放單位工作小組會議記錄

時間：九十年一月十一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：00

地點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會議室（羅斯福路二段9號4樓之2）

主席：陳執行長 文生

紀錄：蔡易靜

一、主席致詞（略）

二、報告事項

1. 宣讀前次會議記錄

2. 宣讀「IP位址及網路協定委員會」第五、六次會議記錄

三、討論及決議事項

1. 成立｢TWNIC IP 代理發放聯席會｣及收費制度之討論

決議：

(1) 「TWNIC IP 代理發放聯席會草案」“四、收費制度（一）會費 1.會員分類及年費”修正如下：

原
	會員等級
	可申請IP位址數量
	年費

	大
	/17 以上
	NT＄60,000

	中
	/19 - /17(含)
	NT＄30,000

	小
	/19(含) 以下
	NT＄7,500


    修正為
	會員等級
	申請IP位址數量之上限
	年費

	大
	/17 以上
	NT＄80,000

	中
	/19 - /17(含)
	NT＄40,000

	小
	/19(含) 以下
	NT＄10,000


(2) 為APNIC會員，又為TWNIC IP代理發放單位者，其年費將依各會員等級之年費予以半價計算，且依APNIC規定，不可同時向APNIC及TWNIC提出IP申請。
(3) 代理發放單位與非代理發放單位的IP位址收費標準建議可考慮再加以調整，以讓兩者能有更明顯之價格差距。

(4) IP位址費用乃是使用者所共同分攤之使用成本，故於“成立目的”項目，應再加強說明使用者付費之理念。

(5) 成立TWNIC IP 代理發放聯席會後，IP申請之送件及審核機制仍依照現行申請流程進行。
(6) 以聯席會及會員名義是否合適，請再考量。

(7) 本草案修訂後擬於本年度1月17日提交至TWNIC IP委員會討論。

2. 加入APNIC SIG（Special Interest Group）之說明及討論

決議：
(1) APNIC Open Policy Meeting將於2月底於馬來西亞召開，有關SIG之討論，目前已開始call for Proposals（http://www.apnic.net/meetings/sigs/index.html），期各業者能積極加入SIG討論群組。

(2) 將於2月中旬再召開IP代理發放單位工作小組會議，討論參與APNIC會議報告SIG議題等相關準備事宜。

3. 成立Internet Technology Work Group（ITWG）之說明及討論
決議：
(1) 各ISP表示十分樂意參與ITWG工作小組，但目前在人力支援與分配執行上仍有困難，故初期希望以網路討論群組方式進行，並期望能邀請其他廠商、各研究計畫主持人、或TANet等專家學者來作相關議題之介紹，以吸收多方意見與建議充實爾後開會內容之討論。

(2) 將先行開放以Address Policy為主題之網路Discussion Group進行討論，並將鼓勵學術界共同參與。

四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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